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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的委托，并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项目专项法

律服务合同》，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

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

师工作报告》”）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19 年 11 月 17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 

现本所就中国证监会补充反馈问题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一并使用，本所律师在上述文件中声明的事项同时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本所律师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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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载相应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问题一、2013 年 5 月 16 日，戴云章将其持有江河化纤 60%的股权转让给姜小牛，

王雪萍将其持有 10%的股权和 3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姜小牛和周正东。该次股权转让

的实际情况为，江河化纤与恒泽科技均为戴泽新夫妇投资控制的企业，由于银行提供

贷款时更倾向于担保方为非关联方，为便于江河化纤及恒泽科技相互提供担保及融资，

戴泽新夫妇将其所持江河化纤股权委托给名义上的非关联方姜小牛及非关联方周正东

代持。请补充披露：上述股份代持事项是否属于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形，

是否存在民事违约情形，是否存在被相关银行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是否构成重大违

法违规，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意见：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江河化纤和恒泽科技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所

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以及对应的还款凭证，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江河化纤和

恒泽科技共计签订 21 份银行借款合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借款合

同项下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完毕。 

上述银行借款中，江河化纤和恒泽科技相互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为：2013 年 8 月

26 日，恒泽科技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祝塘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

祝塘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编号：澄商银合同借字 2013012400DJB20002 号），借

款金额为 3,000 万元，该合同项下借款由江河化纤、江阴市双马服饰有限公司、戴泽新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编号：澄商银保借字 2013012400B200210），该笔贷

款的还款计划和实际还款情况如下： 

计划还款时间 计划还款金额（万元） 实际还款时间 实际还款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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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2 日 100 2014 年 9 月 22 日 100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00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00 

2015 年 3 月 23 日 100 2015 年 3 月 23 日 100 

2015 年 6 月 22 日 100 2015 年 6 月 22 日 100 

2015 年 9 月 21 日 200 2015 年 9 月 21 日 200 

2015 年 12 月 21 日 500 2015 年 12 月 18 日 500 

2016 年 3 月 21 日 500 2016 年 1 月 5 日 500 

2016 年 6 月 20 日 500 2016 年 1 月 5 日 500 

2016 年 8 月 19 日 900 2016 年 1 月 5 日 900 

合计 3,000 合计 3,000 

本所律师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农商行祝塘支行进行了走访并取得了农商行祝塘

支行盖章的《银行询证函》，农商行祝塘支行确认其于 2013 至 2015 年期间向发行人的

前身江河化纤及恒泽科技发放的贷款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农商行祝塘支行的规定，目

前已经全部偿还，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形，

不存在民事违约情形，不存在被银行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

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本所律师查看了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通过中国银行江苏省分

行调取的发行人和恒泽科技的《客户全金融机构授信情况报告》，发行人和恒泽科技在

金融机构不存在不良及处罚记录。 

发行人及恒泽科技确认，其等于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已按照

贷款银行要求提供了真实的申请资料，相关借款均已按期清偿，未造成银行资金损失，

不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形，亦不存在因贷款事项被追究违约责任或被行政处罚的情

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恒泽科技于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公司

股权代持期间取得的贷款已经全部偿还，公司股权代持事项不属于提供虚假材料骗取

银行贷款的情形，不存在民事违约情形，不存在被相关银行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不

构成重大违法违规，不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问题二、反馈回复显示，持股平台群英投资合伙人的选定范围均为发行人或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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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式员工，合伙人向群英出资的款项均为自有资金和合法自筹资金。请补充披露：

合伙人向群英出资的自筹资金是否来源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对其借款或者提供担保融

资，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并说明是否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请保

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意见：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验相关银行进账单、江阴群英合伙人填写的调查

表、承诺函，访谈江阴群英全体合伙人，查看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往来明细，江阴群

英合伙人向江阴群英出资的款项均为自有资金和合法自筹资金，江阴群英合伙人向江

阴群英出资的自筹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对其借款或者提供担保融资的

情形。 

 

问题三、2017 年及 2018 年，受原油价格上涨及我国固废进口政策变动影响，公司采购

再生 PET 原料价格大幅上升，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再生

PET 原料未来是否存在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将再生 PET 原料未来价格变动情况对公

司利润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说明是否影响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拟采取的

应对措施，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意见： 

（1）再生 PET 原料价格未来趋势 

2019 年，再生 PET 原料价格并未继续延续 2016 年-2018 年 9 月期间因固废限制进

口政策实施所带来的上涨趋势，且呈现震荡中缓慢下跌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经

过 2017 年-2018 年国内再生涤纶化纤行业市场机制的内部动态调整，市场已逐步消化

固废限制进口政策负面影响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再生 PET 原料的最终上游原料来

源主要是原生 PET 原料及其相关制品，其价格也直接受原生 PET 原料价格传导影响，

进入 2019 年以来，受国内 PTA、MEG 新产能投放以及下游需求偏弱影响，原生 PET

原料的上游 PTA、MEG 价格均持续震荡下行，导致原生 PET 原料以及再生 PET 原料

均持续震荡下行。因此，未来若原油价格或原生 PET 原料价格因上游产业链供需变化

影响继续下跌，再生 PET 原料价格也将随之震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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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2017 年以来固废限制进口政策对再生 PET 原料价格所带来的助推上涨的趋

势已近结束，未来再生 PET 原料价格将主要跟随原生 PET 原料价格波动而波动，若原

油价格或原生 PET 原料价格因上游产业链供需变化影响继续下跌，再生 PET 原料价格

也将受此影响震荡下降。 

（2）再生 PET 原料价格变动对公司利润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报告期内，再生 PET 原料主要用于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的生产，假定销售价格、

销售量、人工成本、制造费用及其他相关因素不变，基于 2019 年 1-9 月财务数据测算，

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生产中领用再生 PET 原料金额的比例为 86.92%，其价格变动

对公司 2019 年 1-9 月净利润的影响测算如下： 

财务指标 
再生PET原料价格变动比例 

-5% -1% 0% 1% 5%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销售单价（元/吨） 
6,219.67 6,219.67 6,219.67 6,219.67 6,219.67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单位成本（元/吨） 
5,262.06 5,407.74 5,444.16 5,480.58 5,626.26 

其中：直接材料（元/

吨） 
4,007.96 4,153.64 4,190.06 4,226.48 4,372.16 

直接人工（元 /

吨） 
318.62 318.62 318.62 318.62 318.62 

制造费用（元 /

吨） 
935.48 935.48 935.48 935.48 935.48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销量（吨） 
106,342.20 106,342.20 106,342.20 106,342.20 106,342.20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毛利（万元） 
10,183.45 8,634.25 8,246.94 7,859.64 6,310.44 

低熔点纤维及其他毛

利（万元） 
4,241.23 4,241.23 4,241.23 4,241.23 4,241.23 

主营业务毛利合计（万

元） 
14,424.68 12,875.48 12,488.17 12,100.87 10,551.67 

其他业务毛利（万元） -120.47 -120.47 -120.47 -120.47 -120.47 

期间费用及其他（万

元） 
8,624.90 8,624.90 8,624.90 8,624.90 8,624.90 

加：其他收益（万元） 2,557.38 2,557.38 2,557.38 2,557.38 2,557.38 

减值损失及处置 -710.50 -710.50 -710.50 -710.50 -7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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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万元） 

营业利润（万元） 7,526.19 5,976.99 5,589.68 5,202.38 3,653.18 

营业外支出（万元） 10.32 10.32 10.32 10.32 10.32 

所得税费用（万元） 1,155.07 916.99 857.46 797.94 559.85 

净利润（万元） 6,360.80 5,049.68 4,721.90 4,394.12 3,083.01 

未来随着发行人低熔点纤维、涤纶非织造布等原生产品收入与利润贡献比例增加，

再生 PET 原料价格对发行人的净利润影响有望进一步减少。 

（3）再生 PET 原料价格变动对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若再生 PET 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且不能及时传导到再生涤纶产品的销售价格，或再

生涤纶产品销售价格大幅下降而上游原材料价格不能及时同步调整，均会降低公司的

盈利能力。2019 年，经贸环境的变化对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的销售造成了一

定的不利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应用于服装领域的棉型再生涤纶短纤维。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营业收入及毛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棉型再生

涤纶短纤

维 

营业收入 12,786.87 32,880.73 26,427.36 22,431.57 

营业收入占比 9.87% 30.39% 29.31% 30.63% 

毛利 623.07 4,791.67 4,917.28 2,378.36 

毛利占比 4.99% 29.68% 27.76% 18.49% 

毛利率 4.87% 14.57% 18.61% 10.60% 

产业用再

生涤纶短

纤 

营业收入 53,354.42 75,312.91 63,751.17 50,798.50 

营业收入占比 41.17% 69.61% 70.69% 69.37% 

毛利 7,623.87 11,350.77 12,795.83 10,487.87 

毛利占比 61.05% 70.32% 72.24% 81.51% 

毛利率 14.29% 15.07% 20.07% 20.65% 

低熔点纤

维 

营业收入 52,007.01 / / / 

营业收入占比 40.13% / / / 

毛利 3,546.74 / / / 

毛利占比 28.40% / / / 

毛利率 6.82% / /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5-1-4-7 

涤纶非织

造布 

营业收入 5,476.03 / / / 

营业收入占比 4.22% / / / 

毛利 701.14 / / / 

毛利占比 5.61% / / / 

毛利率 12.80% / / / 

PET 切片 

营业收入 5,986.09 / / / 

营业收入占比 4.62% / / / 

毛利 -6.65 / / / 

毛利占比 -0.05% / / / 

毛利率 -0.11% / / / 

合计 

营业收入 129,610.42 108,193.64 90,178.53 73,230.07 

营业收入占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毛利 12,488.17 16,142.45 17,713.11 12,866.23 

毛利占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毛利率 9.64% 14.92% 19.64% 17.57% 

2018 年，再生 PET 原料价格受固废限制进口政策影响有所上涨，由于再生有色涤

纶短纤维产品未能将成本端的上涨影响全部传导至销售端，导致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毛利率有所下滑，但整体来看，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毛利率下降幅度不大，且受

益于公司产能及销量规模扩大的影响，公司盈利能力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019 年 1-9 月，虽然再生 PET 原料价格相对于 2018 年有所下降，但受经贸环境影

响，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销售数量及价格有所下滑，且再生 PET 原料价格调整相

对滞后，导致销售端价格降幅度大于成本端降幅，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毛利率有所下

滑，其中应用于服装领域的棉型再生涤纶短纤维影响最为明显，其营业收入及毛利率

均显著下降，对公司 2019 年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整体来看，2019 年 1-9 月，占

公司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 2/3 以上比例的产业用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营业收入及毛利

率受此影响较小，且随着公司低熔点纤维、涤纶非织造布等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的快

速增长，公司棉型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的销售收入及毛利占比均已分别降至 9.87%和

4.99%，其对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影响较小，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目前，公司已针对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所出现的不利变化积极采取了以下三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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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措施： 

1、公司已积极主动调整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能结构，加大产业用再生涤纶短纤维

推广销售力度，并针对恒泽科技部分再生涤纶短纤维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该

生产线能够生产再生 PET 切片或提高生产柔性，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面对市场变化

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从而规避局部市场的不利风险，提高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2、随着公司低熔点纤维、涤纶非织造布等原生产品生产与销售步入正轨，公司对

再生涤纶短纤维单一产品的依赖情况也发生显著变化。2019 年三季度，公司再生涤纶

短纤维销售收入及毛利占该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及毛利的比例已分别降至 50.42%和

54.72%，未来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投建，该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公司通过扩

大低熔点纤维、涤纶非织造布等原生产品产能规模有效降低了对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

产品的依赖度，且降低了公司盈利能力对再生 PET 原料价格的敏感度，提高公司的综

合盈利能力。 

3、公司将继续不断开发功能型、差别化、高附加值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拓

宽再生 PET 原料的来源，降低成本，开拓国外对再生涤纶纤维需求的客户，进一步降

低传统再生涤纶短纤维的销售比例，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降低其盈利水平对再生 PET

原料波动的敏感度，再生 PET 原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实质

性影响。 

（4）相关风险的提示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之章节对再生 PET 原料价格波动

的风险进行提示。 

 

问题四、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与原生涤纶类似，与客户议价时

一般参照原生涤纶市场价格，公司产品价格走势与原生涤纶基本一致。请公司补充披

露：在再生涤纶在强度、含杂质量、可纺性、回弹性等方面与原生涤纶均存在差距的

情况下，下游客户选择公司的再生涤纶短纤维而非原生涤纶短纤维的主要原因及商业

合理性，是否主要因为价格低于同等或类似规格的原生涤纶短纤维价格，如是，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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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涤纶与原生涤纶价格差异逐年缩小的情况下，公司与下游客户的合作稳定性是否

受到影响，是否影响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明确发表核查

意见。 

回复意见： 

（1）下游客户选择再生涤纶短纤维的主要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再生涤纶纤维是原生涤纶纤维的替代和互补，涤纶化纤下游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且存在多元化、差异化的客户需求，再生涤纶纤维能够利用自身的多项优势满足常规

原生涤纶纤维所无法覆盖的细分市场需求，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点优势： 

1、价格优势 

再生涤纶纤维最初的竞争策略就是在保证质量接近原生涤纶纤维标准的同时，以

较为优惠的价格去赢得客户和市场。报告期内，再生涤纶纤维价格与原生涤纶纤维价

格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原生涤纶 1.4D 价格  8,270.65 9,379.45  8,291.84  6,874.82  

再生涤纶 1.5D 仿大化价格  7,678.89 8,563.67  7,333.00  5,769.25  

平均价格差 591.76 815.79  958.84  1,105.57  

数据来源：中纤网、Wind。 

注：上述年度平均价格为各月含税价格的平均数。 

报告期内，原生涤纶（1.4D）价格分别为 6,874.82 元/吨、8,291.84 元/吨、9,379.45

元/吨和 8,270.65 元/吨，再生涤纶(1.5D 仿大化)价格分别为 5,769.25 元/吨、7,333.00 元

/吨、8,563.67 元/吨和 7,678.89 元/吨，平均价格差分别为 1,105.57 元/吨、958.84 元/吨、

815.79 元/吨和 591.76 元/吨，呈逐年缩小趋势。平均价格差虽然有所缩小，但对于一些

对成本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再生涤纶纤维的价格相对优势还是能够显著增强其盈利空

间，对这部分客户依旧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2、颜色优势 

再生涤纶纤维能够利用再生 PET 原料基础颜色，添加具有补偿作用的色母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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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原液着色工艺实现熔体色泽的均一、稳定，相对于原生涤纶纤维，不但免于后续污

染较为严重的印染程序，而且通过原液着色生产出的再生涤纶纤维产品色牢度相对于

使用后续印染的原生涤纶纤维好一些，同时加色费用也更具有成本优势，因此，对于

对颜色品种、色牢度、色差要求高的客户，再生涤纶纤维反而具有一定的优势。 

3、小批量、定制化优势 

由于生产工艺以及原料成分的不同，原生涤纶纤维更倾向于生产大批量的常规品

种，而再生涤纶纤维能够实现单批小量定制化生产，更能够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再生涤纶纤维针对就产品规格、颜色、功能性存在差异化需求且需求量不大的定制客

户，具有较大吸引力。 

4、环保、绿色理念 

再生涤纶纤维的应用既解决了废旧 PET 的处理难题，又降低了原生涤纶在生产过

程中污染排放量，是环保、绿色、循环经济的代表产品之一。国家已先后出台多部产

业政策支持再生纤维、绿色纤维标志与认证体系建设，国际上一些知名企业也已开始

或计划实施在其产品中加大使用再生涤纶纤维的比例。因此，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推

进以及低碳环保、再生循环等理念的日益提升，再生涤纶纤维相对于原生涤纶纤维能

为下游应用产品带来环保、绿色理念的“加分”，从而提升客户产品的品牌形象。 

上述优势是下游客户选择公司的再生涤纶短纤维而非原生涤纶短纤维的主要原

因，再生涤纶纤维虽然性能上与原生涤纶纤维相比略有差距，但在价格、颜色、小批

量定制化以及环保绿色理念等方面具有优势，客户选择再生涤纶短纤维具有商业合理

性。 

（2）公司与下游客户的合作稳定性 

公司产品涵盖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低熔点纤维以及涤纶非织造布三大类，下游

应用领域广阔，导致下游客户数量较多且相对较为分散。报告期内，公司规模以上客

户的合作稳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主 66,141.29 108,193.64 90,178.53 73,2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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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老客户再生有色涤纶短

纤维营业收入 
54,754.86 100,554.98 75,241.70 / 

老客户收入贡献比例 82.78% 92.94% 83.44% /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客

户数量 
431 482 439 375 

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老

客户数量 
299 297 248 / 

注：老客户指上一年以及当年均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客户。 

2017 年至 2019 年 1-9 月，公司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老客户收入贡献比例分别

为 83.44%、92.94%和 82.78%，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老客户，说明

虽然再生涤纶与原生涤纶价格差逐年缩小，但公司与老客户依然保持良好的合作稳定

性，并未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五、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涤纶纤维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用于生产化

纤纱、化纤布、无纺布、帘子布、印染布等产品，应用于服装、家纺、汽车内饰等领

域。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产品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销售价格较去年下降 218.28 元/

吨。原因包括受外部经贸环境影响，国内纺织服装对外贸易面临调整，间接影响涤纶

行业整体需求，导致涤纶相关产品销售价格下降。请补充披露：(1)说明公司前十大客

户中受经贸环境影响较大客户的情况，包括报告期内客户的主要产品、销售国、收入、

利润情况，该客户从发行人处采购产品的名称、金额及占发行人销售金额比例，外部

贸易环境变化对该客户销售收入及利润的具体影响，间接导致的对发行人收入利润的

影响情况；(2)“发行人所在行业下游需求具有持续增长的空间”的具体判断依据，结

合服装、家纺、汽车市场等领域报告期内市场发展具体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下游市场

销售下滑而间接影响发行人业绩的情况，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发行

人律师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意见： 

（1）外部经贸环境对发行人主要客户的影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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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前十大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客户及销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变动率 变动额 金额 变动率 变动额 金额 变动率 变动额 金额 

莱芜市美佳地毯

有限公司、莱芜市

合力无纺滤材有

限公司 

3,095.27 -3.97% -170.74 4,297.77 27.37% 923.65 3,374.12 4.76% 153.29 3,220.83 

沈阳宏晨工程材

料有限公司 
2,346.96 277.18% 2,299.63 829.64 -46.96% -734.46 1,564.10 77.70% 683.91 880.19 

山东新宜佳地毯

有限公司 
1,665.82 -29.43% -926.22 3,147.32 34.48% 806.89 2,340.42 27.44% 503.95 1,836.48 

山东济宁九星无

纺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济宁三星地

毯有限公司 

1,599.63 -13.13% -322.50 2,455.34 3.34% 79.31 2,376.03 -14.13% -390.86 2,766.89 

莱芜顺鑫地毯有

限公司、莱芜顺意

无纺制品有限公

司 

1,611.42 -3.70% -82.45 2,231.01 179.36% 1,432.39 798.62 -16.07% -152.86 951.49 

文登市凤凰婷装

饰布有限公司、威

海华福轿车内饰

有限公司 

1,431.89 -27.68% -730.88 2,640.06 27.16% 563.81 2,076.25 10.39% 195.46 1,880.80 

肥城联谊工程塑

料有限公司、山东

菲博瑞德新材料

有限公司、山东大

庚工贸有限公司 

2,688.10 114.52% 1,913.38 1,670.75 107.26% 864.64 806.11 100.00% 806.11 - 

山东天海新材料 1,524.84 218.45% 1,394.67 638.44 100.83% 320.54 317.90 621.71% 273.85 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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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鸿祥汽车内

饰件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更

名）、山东鸿祥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宜人

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宜人汽车内饰

件有限公司、天津

宜人汽车内饰有

限公司 

1,102.48 -5.15% -79.81 1,549.79 -49.39% -1,512.56 3,062.35 -46.27% -2,637.56 5,699.91 

辽阳市中天地毯

有限公司 
1,046.21 84.96% 640.74 754.21 53.25% 262.07 492.14 644.82% 426.06 66.07 

上海申阳藤汽车

纺织内饰件有限

公司 

971.44 -30.69% -573.40 1,868.66 54.44% 658.73 1,209.92 58.37% 445.92 764.01 

龙门县同昌汽车

新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同昌汽车新

材料有限公司、昆

山九子莲汽车隔

音材料有限公司 

967.73 -53.27% -1,470.59 2,760.89 22.28% 502.98 2,257.92 940.20% 2,040.85 217.06 

浙江华飞轻纺有

限公司、瑞安市华

飞轻纺有限公司 

909.60 -36.42% -694.84 1,907.65 42.08% 565.02 1,342.63 87.85% 627.88 714.74 

温州天成纺织有

限公司 
873.41 -40.24% -784.08 1,948.63 28.62% 433.65 1,514.98 93.70% 732.86 782.12 

宏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874.18 -14.57% -198.79 1,364.36 -33.44% -685.49 2,049.86 9.12% 171.32 1,878.53 

淄博市淄川祥龙

无纺布厂/淄博祥
616.59 - 822.12 - - - - -100.00% -1,066.57 1,0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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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土工材料有限

公司 

江苏天华色纺有

限公司、江阴市天

华纱业有限公司 

587.23 -77.42% -2,684.47 3,467.44 32.07% 842.08 2,625.36 2.44% 62.53 2,562.83 

江西华春色纺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543.38 -60.59% -1,113.82 1,838.33 20.36% 311.03 1,527.30 -5.76% -93.32 1,620.63 

张家港泰皓化纤

有限公司、张家港

泰皓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 

281.67 -53.93% -439.56 815.12 2.25% 17.92 797.20 -30.60% -351.56 1,148.76 

注 1：上表列示的销售金额为公司向同一控制下各客户销售金额的合计数。 

注 2：2019 年 1-9 月前十大客户销售收入变动率及变动额是将 2019 年 1-9 月销售收入年化后与 2018 年进行对比计算。 

注 3：2019 年公司新增低熔点纤维及其他产品，由于该类产品销售数据不具备可比性，因此 2019 年 1-9 月前十大客户选取再生涤纶短纤维前十

大客户，其报告期内销售数据具有可比性。 

报告期内，公司向前十大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客户销售金额相对上一年下滑比例超过 20%的客户共计 13 家，该等客户从发行

人处采购产品的名称、金额及占公司销售金额比例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主要采购产品

类别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沈阳宏晨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 
2,346.96 1.81% 829.64 0.77% 1,564.10 1.73% 880.19 1.20% 

山东新宜佳地毯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 
1,665.82 1.28% 3,147.32 2.91% 2,340.42 2.59% 1,836.48 2.51% 

文登市凤凰婷装饰布有限公司、威

海华福轿车内饰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 
1,431.89 1.10% 2,640.06 2.44% 2,076.25 2.30% 1,880.80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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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鸿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更名）、山东鸿祥

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宜

人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宜人汽车内

饰件有限公司、天津宜人汽车内饰

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 
1,102.48 0.85% 1,549.79 1.43% 3,062.35 3.40% 5,699.91 7.78% 

上海申阳藤汽车纺织内饰件有限

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棉型再生短

纤维 

971.44 0.75% 1,868.66 1.73% 1,209.92 1.34% 764.01 1.04% 

龙门县同昌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

昆山同昌汽车新材料有限公司、昆

山九子莲汽车隔音材料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 
967.73 0.75% 2,760.89 2.55% 2,257.92 2.50% 217.06 0.30% 

浙江华飞轻纺有限公司、瑞安市华

飞轻纺有限公司 

棉型再生短纤

维 
909.6 0.70% 1,907.65 1.76% 1,342.63 1.49% 714.74 0.98% 

温州天成纺织有限公司 
棉型再生短纤

维 
873.41 0.67% 1,948.63 1.80% 1,514.98 1.68% 782.12 1.07% 

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低熔点纤

维、非织造布 

874.18 0.67% 1,364.36 1.26% 2,049.86 2.27% 1,878.53 2.57% 

淄博市淄川祥龙无纺布厂/淄博祥

龙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短

纤维、非织造布 
616.59 0.48% - - - - 1,066.57 1.46% 

江苏天华色纺有限公司、江阴市天

华纱业有限公司 

棉型再生短纤

维 
587.23 0.45% 3,467.44 3.20% 2,625.36 2.91% 2,562.83 3.50% 

江西华春色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棉型再生短纤

维 
543.38 0.42% 1,838.33 1.70% 1,527.30 1.69% 1,620.63 2.21% 

张家港泰皓化纤有限公司、张家港

泰皓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棉型、产业用再

生短纤维 
281.67 0.22% 815.12 0.75% 797.2 0.88% 1,148.7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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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向上述 13 家客户发放了调查问卷，了解采购规模下降的原因、受经贸环境影响以及业绩下滑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共收回有效回复 12 份，具体如下： 

客户名称 

向发行人主

要采购的产

品类别 

下游

应用

领域 

下游客

户区域 

向发行人采购

下降的原因 

是否存在下

游销售规模

减少的情形 

下游销售规模

减少的原因 

外部经贸环境

变化对该客户

的影响程度 

经贸环境变化导

致公司收入下滑

幅度 

经贸环境变化导

致公司利润下滑

幅度 

沈阳宏晨工程材料

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 
工程 境内 

原材料结构变

化，调整采购

品类 

否 不适用 
有一定负面影

响 
未测算 未测算 

山东新宜佳地毯有

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 
地毯 

境内、

境外

（印

度、俄

罗斯、

阿根

廷、加

拿大、

新西

兰） 

外部经贸环境

影响导致自身

或下游客户出

口减少 

是 

外部经贸环境

影响导致自身

或下游客户出

口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10%以内 10%-20% 

文登市凤凰婷装饰

布有限公司、威海

华福轿车内饰有限

公司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低

熔点纤维 

汽车

内饰 
境内 

产品原材料结

构发生变化，

调整采购品类 

否 不适用 

没有负面影响

或负面影响较

小 

无 无 

威海鸿祥汽车内饰

件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更名）、山

东鸿祥汽车内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宜人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宜人汽车

内饰件有限公司、

天津宜人汽车内饰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低

熔点纤维 

汽车

内饰 
境内 其他 是 国内需求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未测算 未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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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向发行人主

要采购的产

品类别 

下游

应用

领域 

下游客

户区域 

向发行人采购

下降的原因 

是否存在下

游销售规模

减少的情形 

下游销售规模

减少的原因 

外部经贸环境

变化对该客户

的影响程度 

经贸环境变化导

致公司收入下滑

幅度 

经贸环境变化导

致公司利润下滑

幅度 

有限公司 

上海申阳藤汽车纺

织内饰件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棉

型再生短纤

维 

汽车

内饰 

境内、

境外

（未提

供境外

国家具

体信

息） 

该客户整体销

量下降导致采

购规模下降 

是 国内需求减少 

没有负面影响

或负面影响较

小 

无 无 

浙江华飞轻纺有限

公司、瑞安市华飞

轻纺有限公司 

棉型再生短

纤维 
服饰 境内 

下游销售规模

减少导致采购

需求减少 

是 

国内需求减

少、受外部经

贸环境影响导

致自身或下游

客户出口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10%以内 30%-40% 

温州天成纺织有限

公司 

棉型再生短

纤维 
纺纱 

境内、

境外

（未详

细说

明，无

来自美

国收

入） 

下游销售规模

减少导致采购

需求减少 

是 

受外部经贸环

境影响导致自

身或下游客户

出口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10%-20% 10%-20% 

宏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低

熔点纤维、

非织造布 

工程 
境内、

境外 

原材料结构变

化，调整采购

品类 

是 国内需求减少 

没有负面影响

或负面影响较

小 

10%以内 10%以内 

淄博市淄川祥龙无

纺布厂、淄博祥龙

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产业用再生

短纤维、非

织造布 

工程 境内 

下游销售规模

减少导致采购

需求减少 

是 国内需求减少 

没有负面影响

或负面影响较

小 

无 无 

江苏天华色纺有限 棉型再生短 服饰 境内、 原材料结构发 是 国内需求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10%以内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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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向发行人主

要采购的产

品类别 

下游

应用

领域 

下游客

户区域 

向发行人采购

下降的原因 

是否存在下

游销售规模

减少的情形 

下游销售规模

减少的原因 

外部经贸环境

变化对该客户

的影响程度 

经贸环境变化导

致公司收入下滑

幅度 

经贸环境变化导

致公司利润下滑

幅度 

公司、江阴市天华

纱业有限公司 

纤维 境外

（未提

供境外

国家具

体信

息） 

生变化调整采

购频率，下游

销售规模减少

导致采购需求

减少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江西华春色纺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棉型再生短

纤维 
服饰 

境内、

境外

（未提

供境外

国家具

体信

息） 

原材料结构变

化，调整采购

品类 

是 国内需求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10%-20% 10%-20% 

张家港泰皓化纤有

限公司、张家港泰

皓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 

棉型、产业

用再生短纤

维 

纺织

服

饰、

产业

用领

域 

境外

（德

国、法

国、西

班牙、

意大

利、墨

西哥） 

外部经贸环境

影响导致自身

或下游客户出

口减少 

是 

受外部经贸环

境影响导致自

身或下游客户

出口减少 

有一定负面影

响，但负面影

响可以克服 

20%-3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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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取得的调查问卷分析可知，已回复 6 家主要向发行人采购棉型再生短纤维产

品的客户均存在下游销售规模减少的情形，其中 5 家认为外部经贸环境变化对其有一

定负面影响，且经贸环境变化对其收入与利润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余 6 家

主要向发行人采购产业用再生短纤维的客户中只有 3 家认为外部经贸环境变化对其一

定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小。 

综上，外部经贸环境变化主要影响下游纺织服饰类客户，对产业用再生有色涤纶

短纤维下游客户影响相对较小，相关纺织服饰类客户营业收入及利润均有一定程度下

降，从而主要影响发行人棉型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产品的销售情况。 

公司棉型再生涤纶短纤维主要用于纺纱，应用于纺织服饰领域，由于我国纺织服

饰行业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国际经贸环境变化会影响我国纺织服饰产业，进而对公

司棉型再生涤纶短纤维产生一定影响，而产业用再生涤纶短纤维应用范围较广，应用

领域涵盖土工布、隔音材料、地毯、汽车内饰、人工草坪等，该等应用领域主要集中

于国内市场，因此受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影响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营业收入及毛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棉型再生

涤纶短纤

维 

营业收入 12,786.87 32,880.73 26,427.36 22,431.57 

营业收入占比 9.87% 30.39% 29.31% 30.63% 

毛利 623.07 4,791.67 4,917.28 2,378.36 

毛利占比 4.99% 29.68% 27.76% 18.49% 

毛利率 4.87% 14.57% 18.61% 10.60% 

产业用再

生涤纶短

纤维 

营业收入 53,354.42 75,312.91 63,751.17 50,798.50 

营业收入占比 41.17% 69.61% 70.69% 69.37% 

毛利 7,623.87 11,350.77 12,795.83 10,487.87 

毛利占比 61.05% 70.32% 72.24% 81.51% 

毛利率 14.29% 15.07% 20.07% 20.65% 

低熔点纤

维 

营业收入 52,007.01 / / / 

营业收入占比 40.13% / / / 

毛利 3,546.74 / / / 

毛利占比 28.40% / / / 

毛利率 6.82% / / / 

涤纶非织

造布 

营业收入 5,476.03 / / / 

营业收入占比 4.22% / / / 

毛利 701.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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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占比 5.61% / / / 

毛利率 12.80% / / / 

PET 切片 

营业收入 5,986.09 / / / 

营业收入占比 4.62% / / / 

毛利 -6.65 / / / 

毛利占比 -0.05% / / / 

毛利率 -0.11% / / / 

合计 

营业收入 129,610.42 108,193.64 90,178.53 73,230.07 

营业收入占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毛利 12,488.17 16,142.45 17,713.11 12,866.23 

毛利占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毛利率 9.64% 14.92% 19.64% 17.57% 

2019 年 1-9 月，发行人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毛利率有所下滑，其中应用于服装领

域的棉型再生涤纶短纤维影响最为明显，其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显著下降，对公司 2019

年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整体来看，2019 年 1-9 月，占公司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

2/3 比例以上的产业用再生涤纶短纤维产品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受此影响较小，且随着公

司低熔点纤维、涤纶非织造布等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的快速增长，发行人棉型再生涤

纶短纤维产品的销售收入及毛利占比均已分别降至 9.87%和 4.99%，其对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影响较小，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发行人下游市场发展具体情况及对发行人业绩的影响 

涤纶纤维的用途极其广泛，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小到服装、家纺、家具，

大到汽车、高铁、飞机，是目前合成纤维中产量规模最大的纤维，且伴随着人们对生

活品质要求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涤纶纤维更多品种、功能的不断开发，涤纶

纤维整体的市场需求及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增加，是社会消费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2019年 9月，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 10.90%、9.40%、9.00%和8.20%，

消费品市场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与涤纶纤维有一定相关性的服装鞋帽、针织

纺品、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等类别的商品零售规模总体上也保持一定的增长。 

公司的主要产品再生有色涤纶短纤维、低熔点纤维以及非织造布等，主要用于生

产化纤纱、化纤布、无纺布、帘子布、印染布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汽

车内饰、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等多个领域，下游行业需求情况如下： 

① 服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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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为国内服装消费

市场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及

消费国。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2018 年我国商品消费总额为 338,271 亿元，同比

增长 8.9%。2018 年服装类消费占商品零售比重为 4.05%，预计 2019 年服装类在商品零

售中占比达到 4.16%。2018 年，我国服装产量达到 221.47 亿件，同期，我国服装及衣

着附件出口 1,578.60 亿美元。2018 年，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45,311.30 亿元，

同比增长 5.7%。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服装类商品零售额累计 9,870.40 亿元，同比增长

8.5%。2019 年 1-9 月，我国限额以上服装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3.0%，增速较上年同期有

所放缓。服装市场规模庞大并且近年来市场规模均持续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2019 年以来，受消费信心、消费理念、消费分级及供给匹配度等因素影响，服装

内销保持增长，但增速大幅回落。但随着“稳就业、促消费”一系列政策逐步落实，减税

降费措施进入红利释放期，将有利于刺激消费，增强国内市场活力。因此，受益于稳

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消费基础，未来服装内销市场将保持平稳发展，增速将有所放缓。 

② 家纺行业 

近年来，国内家纺行业的市场规模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根据《2015/2016 中国纺

织业发展报告》统计，全国规模以上床上用品生产企业达到 1,847 家，规模以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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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多达上万家。自经历了 2000-2010 年快速发展后，2011-2016 年行业增速趋缓，2017

年至 2019 年 5 月，家纺行业运行趋势向好，主要指标增长，市场回暖。国家统计局公

布数据显示，2017 年-2019 年 5 月，家纺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76%、4.55%和 5.82%，家纺行业近几年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增长稳中有升。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和消费

方式。旅游业的发展，促进酒店规模不断扩大，为酒店家纺用品提供广阔的需求空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国内游客 5,539 百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0.78%，

2018 年国内旅游总花费 51,278.5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2.30%。可以预见，酒店业

的高速发展将成为酒店家纺用品需求增长的又一有力支撑。 

③ 汽车内饰行业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以及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汽车需求量迅速增加，市场需求的变化使我国汽车工业

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3 年至 2018 年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由 59,692.60 亿元增长到 80,484.60 亿元，增长 34.83%。2019 年 1-9 月份汽车制造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58,022.70 亿元，同比增长-4.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450.33万辆和 2459.76万辆，2018年增长到 27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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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和 2808.06 万辆，增长幅度分别为 13.49%和 14.6%。2019 年 1-9 月，我国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 1814.9 万辆和 1837.1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11.4%和 10.3%。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汽车内饰的大量需求，但 2018 年以来，在全球经济下行以及

外部经贸环境影响下，我国汽车行业收入及产销量均出现略有下滑，但总体仍处于合

理区间。 

④ 土工用非织造布行业 

近几年，我国基础建设规模增长迅速，2014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道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和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

46,225.04亿元、24,513.16亿元和7,680.70亿元，2018年增长到82,106.12亿元、40,303.59

亿元和8,006.19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11%、18.03%、1.39%。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年均增长率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46,225.04 55,679.56 68,647.57 82,106.12 21.11% 

道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

资 
24,513.16 28,614.10 32,937.34 40,303.59 18.03% 

铁路运输业固定资产投

资 
7,680.70 7,729.94 7,748.11 8,006.19 1.3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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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城市道路长度和道路面积分别为35.20万公里和683,027.90万平方米。

2018年，增长到39.80万公里和788,852.60万平方米，增长幅度分别为4.60万公里和

105,824.70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4年，我国城市桥梁数量为61,872座，2018年增长到69,816座，增长7,944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非织造布在土工建筑工程领域的应用主要有地下排灌用土工布渗沟，公路、铁路

建设中用于分离加固的排水用土工布、岸坡堤坝加固土工布、桥梁工程土工布、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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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用不渗透土工布、防水沥青底布等。中国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建设的发展，

带来了大量的工程用非织造布需求量。 

综合来看，虽然涤纶纤维下游个别行业受宏观经济、经贸环境、消费信心等因素

影响有所波动，但受益于涤纶纤维应用的广泛性、多样性与拓展性，随着人们生活品

质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应用场景与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开发，导致涤纶纤维下

游市场需求整体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2016 年-2019 年 9 月，我国涤纶化纤产量同比增

长分别为 1.05%、4.84%、8.47%和 12.82%，涤纶化纤行业整体上产量依旧保持稳步增

长。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一、行业和市场风

险”中对下游市场波动的风险进行风险披露。 

 

六、反馈意见回复披露“2019 年 1-9 月发行人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存在一定依赖”。（1）

请补充披露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可持续性、税收优惠的有效期、优惠期满后税务政

策是否可能发生变化；（2）请补充披露发行人是否对税收优惠构成严重依赖，是否符

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请保荐机构、申报

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1）请补充披露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可持续性、税收优惠的有效期、优惠期满

后税务政策是否可能发生变化 

1、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依据文件与公司相关情况 

经核查，《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

[2015]78 号）规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应符合的条件与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的

相关情况对照如下： 

财税[2015]78号规定的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应符合
的条件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恒泽科技的对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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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提供资

源综合利用劳务，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具体综

合利用的资源名称、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名称、技术标

准和相关条件、退税比例等按照本通知所附《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相关规定执行；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第 3.10 条

的内容摘录如下： 

类

别 

序

号 

综合利

用的资

源名称 

综合利用

产品和劳

务名称 

技术标

准和相

关条件 

退

税

比

例 

再

生

资

源 

3.10 

废弃天

然纤

维、化

学纤维

及其制

品 

纤维纱及

织布、无

纺布、毡、

粘合剂及

再生聚酯

产品 

产品原

料 90%

以上来

自所列

资源 

50%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综合利用

的资源为废弃化学纤维及其制品，综

合利用产品为再生聚酯产品，且产品

原料 9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符合目

录 3.10 条要求 

第二条第（一）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均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 

第二条第（二）项、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禁止类、

限制类项目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综合利用

产品为再生涤纶短纤，属于国家发展

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

的鼓励类项目 

第二条第（三）项、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不属于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污染、高环境

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工艺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综合利用

产品为再生涤纶短纤，不属于环境保

护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的“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或者重污染

工艺 

第二条第（四）项、综合利用的资源，属于环境保护部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明的危险废物的，应当取得省

级及以上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且许可经营范围包括该危险废物的利用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综合利用

的资源为废弃化学纤维及其制品，不

属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列明的危险废物 

第二条第（五）项、纳税信用等级不属于税务机关评定

的 C 级或 D 级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 2018 年度

纳税信用等级均为 A 级 

第三条、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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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自不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条件以及《目录》

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条件的次月起，不再享受本通知

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报告期内仍

持续符合规定条件 

第四条、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

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警

告或单次 1 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达的

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

退政策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报告期内未

因违反税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

到处罚 

第五条、纳税人应当单独核算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的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销售额和应纳税额。未单独核

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泽科技均已单独

核算适用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综

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销售额和应纳

税额 

江苏省江阴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向恒泽科技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

（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通知书）》（澄国税税通〔2017〕32116 号），确认恒泽科技申请

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要求，准予备案。 

国家税务局江阴市税务局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给发行人下发《税务事项通知书》（澄

税税通[2018]74412 号），对公司申请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事项”准予受理。 

根据江苏省国家税务局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公布的《关于 2017 年度申报享受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纳税人的公示》，恒泽科技于 2017 年度享受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公示的《江苏省 2018 年度申

报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名单》，发行人与子公司

恒泽科技于 2018 年度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恒泽科技获得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的合计金额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值税即征即退合计金额 2,221.84 2,115.56 632.01 - 

2、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可持续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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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颁布《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明确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如下政策：“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七）以废弃

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及其制品为原料生产的纤维纱及织布、无纺布、毡、粘合剂及再

生聚酯产品。生产原料中上述资源的比重不低于 90%……”，确立了符合条件的再生聚

酯产品生产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进一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减排，规范和优化增值税政策，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决定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整合和调整，并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

知》，延续了符合条件的再生聚酯产品生产企业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50%的税收优惠

政策，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且未明确停止执行年限、有效期限或优惠期限；截

至目前，该项政策已持续执行至第九年，政策执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贯性。 

另一方面，在《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颁

布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 个部委联合制定并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颁布了《关于印

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发改环资〔2017〕751 号），明确推进废旧纺织品资源

化利用，建立废旧纺织品分级利用机制。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颁布了《关

于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7〕70 号），明确提高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率。加快国内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体系

建设，建立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提高国内固体废物的回

收利用率，到 2020 年，将国内固体废物回收量由 2015 年的 2.46 亿吨提高到 3.5 亿吨。

国家相关部门积极颁布各项政策支持鼓励循环经济与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的健康发展，

将有利于再生化纤行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延续性。 

综上，发行人及恒泽科技均满足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的条件。现行再生聚酯

产品生产企业享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具有稳定性、一贯性和延续性，且可以

合理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具有可持续性。 

（2）请补充披露发行人是否对税收优惠构成严重依赖，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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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发行人的经营成

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根据发行人确认、《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享受

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占公司利润总额及净利润额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 570.71 972.21 960.49 622.82 

占利润总额比例 10.23% 9.25% 10.07% 9.58% 

占净利润比例 12.09% 10.74% 11.86% 11.19% 

根据上表，报告期内，公司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占利润总额的比

例相对稳定。 

根据发行人确认、《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

退金额占公司利润总额及净利润额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 2,221.84  2,115.56 632.01 - 

占利润总额比例 39.82% 20.13% 6.63% - 

占净利润比例 47.05% 23.38% 7.80%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逐年增加，2019 年发行人及子公司恒

泽科技均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另外 2018 年起发行人、恒泽科技陆续减少向万杰回收

的采购规模，直接向原料供应商采购，导致采购进项税减少，增加退税范围。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9 月，公司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占利润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 6.63%、20.13%和 39.82%，受化纤行业波动以及低熔点项目试产磨合期双

重因素影响，2019 年 1-9 月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较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16 年-2018 年经营成果依赖税收优惠较小，2019

年 1-9 月发行人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存在一定依赖，但不构成严重依赖，符合《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 

本所律师查阅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相关法规、发行人的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通知书、审计报告等资料，核查发行人享受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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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优惠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的依赖程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及恒泽科技均满足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

的条件。现行再生聚酯产品生产企业享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具有稳定性、一

贯性和延续性，且可以合理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具有可持续性。（2）报告期内发行

人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自身条件以及税收政策变化影响发行

人存在无法持续获得上述税收优惠的风险。2016 年-2018 年发行人经营成果依赖税收优

惠较小，2019 年 1-9 月发行人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存在一定依赖，但不构成严重依赖，

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结尾和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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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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